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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应对可能出现的“违约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长安 
 

    由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波及面较广，一些企业复工时间多次延长，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没有能够顺利开展，这将会导致一些企业面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陷入违约索赔的窘

境。可以预见，随着企业陆续开工复工，有可能会爆发一轮企业合同的“违约潮”。如何正确处

理，帮助受影响企业渡过难关，是相关各方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疫情影响下，合同违约有多种表现。比如生产型企业由于生产中断而无法履行交货合同，

服务型企业由于服务中断无法履行旅游、演出等服务合同，劳务型企业由于人员限制流动而无法

派遣劳务人员，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因疫情防控导致停工、延期交付等。一些合同具有较强人身依

附性和不可代替性，必须由债务人亲自履行，一旦债务人患有新冠肺炎，或者因为被隔离和政府

取缔大型活动等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相关纠纷也就随之而产生。考虑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

深度融合，疫情还会引发一些跨国合同纠纷。 

    除了民商事合同外，劳动合同也将是一个产生纠纷的重要领域。由于大量企业延期复工，对

劳动关系的影响也将比较广泛。诸如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而引发的劳动合同解除、推迟复

工使劳动者工资待遇下降、新冠肺炎患者和被隔离者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都有可能引发劳动合

同纠纷。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发生疫情时由于政府规制所导致的企业停工停产和供应链中断，属于典

型的不可抗力。此次疫情由于暴发突然且政府有明确强行性通知，一般而言符合《民法总则》和

《合同法》规定的不可抗力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控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

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疫情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可根据

疫情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事实上，除了上述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在 2003 年非典期间我国法律部门也出台过解决

合同纠纷相关规定，可以说是有经验可循。当时对于涉及非典疫情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案件，法

官大部分倾向于将非典疫情评判为不可抗力或以公平原则主动调整、平衡各方利益。鉴于当前的

情况与非典时期相类似，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针对有关疫情引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及时制定相关

司法解释，特别是对于相关各类案件是按照不可抗力、还是按照情势变更等原则予以处理，以便

于统一适用标准和审理尺度。 

    当然，除了法律手段外，解决因疫情可能带来的合同违约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缓

解或消除。比如政府加大对受损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从政策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合同双方也

可以本着相互理解、互帮互助的精神，尽量沟通与协调，或是通过后续加大生产力度的方式，弥

补前期的缺口和损失。只有如此，疫后可能出现的合同“违约潮”才能尽快得到平息，市场各主

体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